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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银川子公司提供 500 万元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银川九鼎金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川九鼎”）为满足业务发展，拟向宁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申请一年期 5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新材”或“公司”）拟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实际担保金额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同时，拟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

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业务，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等。 

2015 年 7月 3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议案。因银川九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银川九鼎金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向阳 

注册地：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小企业创业园 17号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9年 8月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机机舱罩、轮毂罩及风电复合材料部件制造、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 1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宁夏金业工贸有限公司出资 120万

元，占出资额的 40%。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资产情况：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2,328,010.75元，负债总额 9,160,121.23

元，流动负债 9,160,121.23元， 2014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537,357.73元，净利润 450,344.66

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将于近期签署。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1年 

3、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银川公司为满足业务发展，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区支行申请一年期 500万元流

动资金借款，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 

董事会认为：为银川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其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提高未来经济效益，

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银川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保证担保的公平、对等、风险共担，宁夏金业工

贸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银川九鼎金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全部出资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不足

部分由宁夏金业工贸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五、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通过与九鼎新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访谈，并查阅了相关

董事会决议、担保协议及其他相关资料，对此次关联交易事项做出了核查。经核查，保荐机

构认为九鼎新材本次为银川子公司提供 500 万元担保事项： 

1、经九鼎新材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九鼎新材《公司章程》的规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落实好

风险控制措施的情况下，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有利于九鼎新材正常生产经营，有利于维

护股东利益。 

2、中信建投证券对九鼎新材为银川子公司提供 500万元担保事项无异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审批余额为 40,500万元，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29,950万

元。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情况是：分别为全资子公司山东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担保余额



29,750 万元，为银川九鼎金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担保余额 200万元，合计 29,950 万元，占

公司 201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69.96%。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银川子公司提供 500

万元担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31日 




